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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欧盟移民法：历史演进、现实困境与发展趋势

郝鲁怡

　　内容提要：欧盟移民法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到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具有内
部与外部双重维度，发挥着促进内部个人迁移自由与保障外部国家边界安全的一体化功

能。取消成员国共同边界的欧盟内部市场一体化目标是外部移民法建构的动因和基础，

而外部移民法又为无内部边界的欧盟区域安全问题提供制度性保障。欧盟一体化共性治

理与主权国家多元需求的根本矛盾制约着欧盟移民法的一体化结构与功能，不仅对其外

部移民领域的决策与立法带来显著局限性，也为欧盟移民法的现实困境和发展隐患埋下

伏笔。欧洲移民与难民危机的爆发使欧盟移民法面临严峻挑战，亟需从短期、中期和长期

三个层面探求破解危机的综合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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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起，移民问题成为欧洲最严重的社会议题之一。进入 ２１世纪以

来，随着国际移民形势的恶化，〔１〕来自非欧盟成员国的第三国公民（ｔｈｉｒ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２〕以非正规途径或以寻求庇护〔３〕的方式持续大规模地涌入欧盟。仅 ２０１５年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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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难民署《２０１４年全球趋势：被迫流离失所者》报告，２０１４年全球流离失所者数量急剧上升，从 ２０１３年底
的５１２０万人跳升至２０１４年底的 ５９５０万人；全球有多达 １９５０万难民（２０１３年为 １６７０万）。参见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ｇ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ｆｏｒ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Ｆｏｒｃｅ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２０１４（Ｇｅｎｅｖａ：ＵＮＨＣＲ，２０１５），ｐ．４。
在欧盟立法中，“第三国公民”系专有法律名词，意指不具有欧盟公民身份的非欧盟成员国公民。参见欧盟第

２０１１／９８／号指令第２条，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１１／９８／ＥＵｏｎａＳｉｎｇ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ａＳｉｎｇｌｅＰｅｒｍｉｔｆｏｒＴｈｉｒｄｃｏｕｎｔ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ｏＲｅｓｉｄｅ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ｏｆａ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ｏｎａ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ｔ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ｆｏｒＴｈｉｒ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ｏｒｋ
ｅｒｓＬｅｇａｌｌｙＲｅｓｉｄｉｎｇｉｎａ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２０１１／Ｌ／３４３／１。
在欧盟立法中，庇护（ａｓｙｌｕｍ）与国际保护（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具有相同含义。其内涵比难民（ｒｅｆｕｇｅｅ）宽泛，
包括难民保护与附属保护（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两种类型。２０１１年之前欧盟相关条例或指令普遍用“庇护”一
词，经修订后的相关立法中则由“国际保护”替代。但考虑到与共同庇护制度（ｃｏｍｍｏｎａｓｙｌｕｍｓｙｓｔｅｍ）的称谓保
持一致，本文仍使用“庇护”一词。



就有１００多万寻求庇护者和移民涌入欧洲。这不仅加重了欧盟各国安置难民和移民的财

政经济负担，还引发了国家安全、人道主义和人权保护等一系列政治、社会层面的争议和

难题，最终导致移民问题在欧盟乃至整个欧洲演变为一场“移民与难民危机”。在谈及如

何解决复杂的移民危局时，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Ｓｃｈｕｌｚ）指出：“（欧盟）在不断拼凑短期

补救措施与提出以团结为基础的永久解决方案之间面临选择。”〔４〕

从短期来看，欧盟机构与各成员国相继启动了广泛的协商、对话与合作机制，就移民

的管理与融合，难民的接收、安置、遣返以及与第三国合作等事项，先后出台一系列行动计

划、理事会决议、委员会通讯等不具法律约束力的临时性措施。从长期来看，如何提升和

发挥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制度的功效，则是摆在欧盟面前的重要课题。而欧盟移民法

在当前阶段却表现得进退失据，无所作为。对此，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蒂默曼斯（Ｔｉｍ

ｍｅｒｍａｎｓ）批评到：“虽然（欧盟）已经制定和颁行了许多立法，但却未能切实付诸实践……

移民危机暴露了欧盟法实施过程中的弱点和问题。”〔５〕

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人跨国迁移活动日益复杂，“局部冲突、对人权的侵犯、缺乏社会

进步、经济发展劣势以及贫富的巨大差距等因素，迫使许多国家的人口向其他国家的边界

迁移和穿越”。〔６〕移民与难民问题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

其身，中国也应当密切关注欧盟移民和难民事态的演变发展及其影响。那么，《里斯本条

约》法律框架下的欧盟移民法究竟怎样规范和调整欧盟的人员跨国迁移活动？其涉及哪

些内容，在当下移民与难民危机中又扮演何种角色以及面临何种困境？这些问题与欧盟

移民问题的性质、严重程度以及未来走向都有着密切关系，也决定着欧盟机构及各成员国

努力协作的目标和方向。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欧盟法的历史演进、现实困境和发展趋势三

个方面加以探究和解析。

二　欧盟移民法的历史演进

欧盟移民法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到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具有内部与外部

双重维度。欧盟内部移民法以欧盟公民为调整对象，意在通过消除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内

部边界，实现人员在欧盟内部的自由迁移；欧盟外部移民法则以第三国公民为调整对象，

将欧盟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共同边界作为整体外部界限，严格管理和控制第三国公

民的入境和居留活动。历史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移民动态，不仅可以捕捉到欧

盟移民法的历史嬗变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间密切关联的线索，还能够廓清其在推动欧洲

经济、社会与政治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构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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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ｕｌｚｏｎ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ｉｓａｂｏｕ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５，２０１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ｎｅｗｓ／ｅｎ／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５１０１５ＳＴＯ９７８５５／ｈｔｍｌ／Ｓｃｈｕｌｚｏ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ｌｉ
ｄａｒｉｔｙｉｓａｂｏｕ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本文网络资料的最后访问时间均为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９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Ｖｏｉｃｅ，ＥＵＬｅａｄｅｒｓｔｏＣａｌｌｆｏｒ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ｅｎｇｅｎＢｏｒｄｅｒＣｏｄ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ｅｕ／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ｕｌｅａｄｅｒｓｔｏｃａｌｌｆｏｒ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ｅｎｇｅｎｂｏｒｄｅｒｃｏｄｅ／．
ＪｅａｎｎｉｅＲｏｓｅＣ．Ｆｉｅｌｄ，“Ｂｒｉｄｇ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ｕ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ｆｕｇｅ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ｆｕｇｅｅＬａｗ５１２，５１７（２０１０）．



２０世纪中期，欧洲经济处于战后复苏阶段，各国就业市场需要大量劳动力，促使欧洲

经济一体化将移民政策与外国劳动力需求这一经济因素紧密结合。１９５７年《罗马条

约》〔７〕确立了建立欧洲共同市场（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的经济一体化根本目标，提出为实现该
目标而消除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８〕其中，赋予以就业

为目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工人在共同体内部自由迁移的权利。〔９〕１９８５年《逐步取消共同

边界检查协定》（以下简称《申根协定》）和１９９０年《实施申根协定条约》（以下简称《申根
条约》）创设了“取消成员国共同边界检查制度”，进一步促进人员在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迁

移。１９９２年《欧洲联盟条约》（亦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建设以消除成员国共同边

界为基础的内部市场（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目标，并创立了欧盟公民概念，推动欧洲一体化由
经济与社会层面向具有政治意涵的欧洲人民联合体（ｕｎ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发

展。〔１０〕自此，成员国之间享有自由迁移权利的主体由经济移民扩展为全体欧盟公民，标志

着欧盟内部移民法正式确立。可见，欧盟内部移民法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直接产物，围绕

着推进取消内部边界检查、实现区域内人员自由迁移的欧盟内部市场服务而建立，打下了

显著的一体化结构和功能的印记。

由于 １９５７年《罗马条约》赋予自由迁移权的人员不包括第三国公民，因此欧盟外部
移民问题在欧洲一体化初期被排除在共同市场的经济政策之外。随着一体化战略扩张，

欧盟极大地扩充了外部边界的范围。而取消欧盟内部边界检查意味着任何人（无论欧盟

公民还是第三国公民）只要穿越其外部边界，就可以在整个欧盟区域内部迁移。这对欧

盟外部边界乃至整个欧盟的区域安全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此奠定了欧盟外部移民法

在一体化进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基础。〔１１〕１９９７年《阿姆斯特丹条约》将调整第三国公民迁

移行为的法律规范纳入《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并命名为“个人自由迁移的签证、庇护、

移民和其他政策”，标志着外部移民问题上升至欧洲共同体决策事务这一欧盟“第一支

柱”的范畴，欧盟层面的外部移民法得以正式确立。

尽管欧盟内部与外部移民法的形成与变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各自显著的特点，但就

本质而言，内部与外部移民法的关系密不可分，作为统一整体为欧盟一体化共同利益服务，

致力于打造严守边界门户、高筑边界城墙、内部自由通行的“欧洲堡垒”（ＦｏｒｔｒｅｓｓＥｕｒｏｐｅ），

对外管控和减少外来移民活动，对内推动欧盟统一内部市场由经济层面向社会、政治层面

纵深发展。〔１２〕 对于内部与外部移民法的关系，１９９９年欧洲法院在“威森贝克案”中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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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欧洲６国在罗马签署《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亦称《罗马条约》）。其内容历经多项条约修改，包括
１９６５年《布鲁塞尔条约》、１９７０年《修订特定预算条款条约》、１９７２年《修订特定财政条款条约》、１９８４年《格陵兰
岛条约》、１９８６年《单一欧洲法令》、１９９２年《欧洲联盟条约》（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更名为《建立欧洲
共同体条约》）、１９９７年《阿姆斯特丹条约》、２００１年《尼斯条约》以及 ２００７年《里斯本条约》。《里斯本条约》将
其更名为《欧盟运作条约》。另，本文提及各项条约的日期均为签署日期，而非生效日期。

参见《罗马条约》第２、３条。
参见《罗马条约》第４８条。
参见１９９２年《欧洲联盟条约》第 Ａ条。
《申根条约》界定了共同体内部边界和外部边界概念：内部边界是指成员国之间的共同陆地边界，外部边界是指

不属于内部边界的成员国陆地、海洋边界以及机场与港口。参见《申根条约》第１条。
参见高鉴国：《欧盟的国际移民和社会整合政策》，《欧洲》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４１页。



实施消除内部边界的制度应当以移民、签证、庇护等外部移民法的一体化为前提。〔１３〕２００７

年《里斯本条约》重申了外部与内部移民法之间紧密的“连接关系”（ｉｎ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即保障人员内部自由迁移必须得到外部边界管控、庇护与移民措施的配合。同时，设立

“自由、安全和司法区域”，从架构体系和决策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外部移民法，

将其归纳整合为庇护、移民与外部边界管控三项制度。〔１４〕

可以说，《里斯本条约》法律框架下的欧盟移民法具有内外双重维度和不可分割的一

体化结构，发挥着“促进内部人员迁移自由”与“保障外部国家边界安全”的一体化功能。

其中，取消成员国共同边界的欧盟内部市场一体化目标是外部移民法建构的动因和基础，

而外部的庇护、移民与边界管控措施又为无内部边界的欧盟区域安全问题提供制度性

保障。

三　欧盟移民法的现实困境

移民问题是国家主权范畴内的事项之一。“自建立主权国家以来，移民的管理就被

看作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是确定国家政治共同体以及维护其内外稳定的重要因

素。”〔１５〕国家对领土内的一切人与物享有管辖权，这是各国移民法建立与发展的基础。

根据《里斯本条约》，无论是涵盖内部移民问题的欧盟内部市场，还是外部移民事务

所属的自由、安全和司法区域，均适用欧盟与成员国“共享权能”的决策模式。其基本规

则是，在特定领域内，欧盟与成员国均可进行立法或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令。成员国

得在欧盟未行使或欧盟决定停止行使权能的情况下行使职权。〔１６〕这意味着欧盟内部与外

部移民事务决策领域呈现欧盟机构一体化集权（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与成员国主权分权（ｄｅｃｅｎ

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并置状态。〔１７〕在管辖人员跨国迁移活动的“主权”权能由欧盟与成员国共同

行使的情况下，将产生欧盟与成员国在移民事务决策主导权上的博弈：当欧盟共同利益与

成员国利益趋于一致时，移民管辖“主权”向一体化的欧盟层面集中；当欧盟共同利益难

以涵盖成员国个体利益时，该“主权”则出现矛盾和分立，进而制约欧盟移民法一体化结

构的趋同发展与一体化功能的有效运作。〔１８〕

就内部移民法而言，取消内部边界是欧盟成员国建立内部市场的共同需求，欧盟与成

员国在内部移民领域的利益趋同点基本一致，因此成员国向欧盟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意

愿较强。经过半个多世纪求同存异的发展，欧盟以基础性条约为依据，颁行了多项对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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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ｏｒｕｓＡｒｉёｌＷｉｊｓｅｎｂｅｅｋ，（Ｃ３７８／９７）［１９９９］Ｅ．Ｃ．Ｒ．Ｉ６２０７，ｐａｒａ．４０．
参见《欧盟运行条约》第６７条第１、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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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２５，３３０（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参见程卫东、李靖译：《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２页。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Ｅ．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Ｒｏｂｅｒｔ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Ｃｏｍｍ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ｏｒ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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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５０１，５１１（２００３）．
参见戴启秀：《欧盟走出制宪困境：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与“基础条约”》，《德国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１２—１３页。



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例指令等次级立法，赋予并保障欧盟公民享有统一的内部自由迁

移权利，包括出入境权、居留权、就业权以及社会保障权利。可以说，内部移民法从身份基

础、法律功能和实体规则等各方面充分体现欧洲迈向“日益紧密联盟”的集体认同与相互

依存的一体化治理模式。〔１９〕

欧盟外部移民法则截然不同。个人迁移活动往往与一国政治、经济、社会多层面的国

家安全、身份认同、文化价值等问题相互交织，构成复杂的多元化现象。因而，一旦涉及非

欧盟界限内的外部移民事务的决策与立法，欧盟各成员国普遍表现出国家主权不可逾越

的态度。

首先，欧盟外部边界与内部边界的范畴和性质不同。内部边界是指欧盟成员国之间

的共同边界，而外部边界则由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边界构成。在外部边界上管辖与规范

第三国公民的出入境行为及其入境后的居留、就业等活动，关涉国籍、边界管控、打击非法

移民或跨国有组织犯罪行为等核心的国家主权事务。况且，不同成员国在外国人出入境

活动、非法移民问题、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领域面临的状况千差万别，有些可能触及国家安

全、秩序、发展等根本利益，因而各个成员国并不愿轻易将外部移民管辖权让渡至欧盟

层面。〔２０〕

其次，人员跨国迁移活动深刻影响着主权国家的内外安全环境。近年来，移民与难民

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活动的“副产品”，移民与安全问题高度关联。〔２１〕有学者即指出：

“在当今世界上，对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移民。”〔２２〕保障外部边界安全亦是欧盟外部

移民法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然而，对于边界“安全标准”的认知在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并

没有形成统一。尽管早在１９９０年《申根条约》就提及外国人入境涉及“公共安全”（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问题，〔２３〕但并未界定其内涵。《欧盟运行条约》虽在“自由、安全和司法区域”强

调“内部安全”（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但从条文表述语境来看，仍未超出“国家安全”的范

畴。〔２４〕故而，判断个人跨国迁移活动是否对公共政策或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显然仍属成员

国主权范畴事项，由成员国自主决定。

实践中，主权、安全、秩序等价值的内在冲突折射出欧盟外部移民和边界管理的共同

政策与成员国主权、国家利益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２５〕一方面，欧盟移民法固有的一体化

结构与功能决定了其外部移民法朝着一体化方向不断巩固与发展的应然需求；另一方面，

由于国家主权始终处于欧盟外部移民治理的主导地位，其移民事务管辖权能呈现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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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祖贵、姚琨：《国际移民问题概况、影响及管理》，《国际资料信息》２００７年第８期，第２３—２４页。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１５０—１５１页。
参见《申根条约》第９６条。
参见《欧盟运行条约》第７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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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分割的实然态势，〔２６〕难以通过次级立法向欧盟层面让渡。因而，欧盟外部移民治理

体系实际具有规则碎片化、发展不均衡等特质，与内部移民法的高度一体化程度相比，存

在巨大落差。

综上，作为一体化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欧盟移民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欧洲一体化发

展所带来的挑战。人员跨国迁移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欧盟共同利益并不能完全替代或满

足成员国的个别利益与多元化需求，一体化制度难以根本解决成员国之间利益和负担分

配不均的问题。〔２７〕欧盟移民法一体化结构与功能建设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悖论：一方面，促

进内部迁移自由的更紧密联合需求推动着内部移民法向欧盟一级更深层的融合；另一方

面，成员国因第三国公民迁移活动所承受的不均衡压力和负担以及安全、秩序的不平衡发

展，刺激了着眼于国家主权、本国利益和价值的民族主义成为主导力量，阻碍了外部移民

法的一体化发展步伐。因此，欧盟移民法的现实困境本质在于欧盟一体化共性治理与主

权国家多元需求之间的根本矛盾，二者相互影响和渗透所产生的后果甚至可能动摇欧盟

一体化法律制度的根基。典型事例是，２０１５年为阻止大规模难民入境，匈牙利已在内部

边界上高筑铁丝网进行拦截，德国、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等五国也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

的边界管制，客观上使得欧盟内部边界“重现”。尽管此种临时性管制措施为现行欧盟移民

法所允许，〔２８〕但若长此以往，无疑会危及取消内部边界制度这一建立欧盟内部市场的根基。

四　欧盟外部移民法的局限性

欧盟移民法一体化结构和功能的聚合性要求与外部移民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特点

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剧了欧盟与成员国对外部移民管辖权“争夺”与“坚守”的对立与冲突。

这不仅给欧盟外部移民领域的决策和立法带来显著的局限性，造成外部移民管控和治理的

不利态势，也为欧盟移民法的现实困境和发展隐患埋下根源。如前所述，《里斯本条约》

框架下的外部移民法由庇护、外部边界管控和移民政策三项内容组成，逐一分析如下。

（一）共同庇护制度对团结原则的背离

欧盟庇护制度发轫于２１世纪初，并于２０１３年完成各项次级立法的新一轮修订，初步

形成共同庇护制度（ｃｏｍｍｏｎａｓｙｌ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２９〕其涵盖两项欧盟条例和三项欧盟指令，即

第６０４／２０１３号《国际保护审查条例》（以下简称《都柏林条例 ＩＩＩ》）、第 ６０３／２０１３号《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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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条例》（亦称《Ｅｕｒｏｄａｃ条例》）、第２０１３／３３号《国际保护接待指令》、第２０１１／９５号《国

际保护资格指令》和第２０１３／３２号《国际保护程序指令》。共同庇护制度的宗旨是建立欧

盟一体化的、高标准的共同庇护程序和统一的国际保护地位，保障寻求庇护者（包括难

民）无论在哪个成员国入境并提出庇护申请，都适用相同的程序安排并享有同等的地位

和待遇。〔３０〕

团结（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原则是欧盟法律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３１〕在移民问题上，团结原则

与责任分担原则可以说是欧盟外部移民法的指导性原则。〔３２〕团结原则不仅适用于紧急情

况（例如大规模的难民涌入），还适用于制定边界控制、庇护和移民的全部政策。其外在

表现形式是责任分担原则，即要求成员国通过财政分配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将责任转移

到压力较少的成员国。〔３３〕之所以强调团结原则，是因为欧盟 ２８个成员国所承受和负担的

外来移民入境压力与难民接收责任极不均衡，客观上激发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与分裂。而

团结原则对欧盟和成员国均提出要求：欧盟应当采取行动对过多承受移民和庇护压力的

成员国给予更大比例的支持，成员国则应采取适当措施履行条约义务。

由《都柏林条例 ＩＩＩ》所确立的庇护审查制度（以下简称“都柏林审查制度”）是把守来

自第三国的庇护申请者跨越欧盟外部边界的第一道门槛，在欧盟共同庇护制度中居于首

要地位。为了防止寻求庇护者向不同成员国提出平行或连续的多次庇护申请，并将其内

部迁移活动限定于最小空间范围，〔３４〕都柏林审查制度采取“单一原则”和“首次申请原

则”（ｆｉｒｓｔｌｏｄｇｅ）来固化负责审查庇护申请的国家。单一、特定的审查国家为：如无其他法

定情形，〔３５〕由寻求庇护者首次提出庇护申请的国家负责审查；对于非法入境者，在入境后

１２个月内由首次入境国家进行审查。〔３６〕

“单一”与“特定”国家责任旨在提高庇护审核的行政管理效率，有效防止个人滥用庇

护申请权利。但这种追求行政管理效率的制度看似具有逻辑性，却罔顾欧盟外部边界的

现实状况以及寻求庇护者的个人基本权利，禁锢了个人庇护申请的选择权和国家审查庇

护申请的主动权。〔３７〕从欧盟庇护制度的实践运作效果来看，其付出了加剧成员国之间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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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ａｎｄＥｘｉｌ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ａｎｄＥｘｉ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ｍｅｎｄｅ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ｔｏｒｅｃａｓｔｔｈｅＡｓｙｌｕｍ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２０１１）３１９ｆｉｎａｌ，ｐ．３．
“团结原则”被欧盟基础条约多次提及并适用于不同领域。它既包括“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团结”和“团结互助的

精神”，还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以及应对欧盟金融危机等领域得到强调。参见 ＭａｌｃｏｌｍＲｏｓｓ，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Ａ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ｆｏｒｔｈｅＥＵ？ｉｎＭａｌｃｏｌｍＲｏｓｓａｎｄＹｕｒｉＢｏｒｇｍａｎｎＰｒｅｂｉｌ（ｅｄ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ｐ．２３－４５．
《欧盟运作条约》第８０条规定：“欧盟的边界检查、庇护和移民政策及其实施应遵循成员国之间团结和公平的责
任分担原则。”

ＩｒｉｓＧｏｌｄｎｅｒＬａｎｇ，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ｏｎＡｓｙｌｕｍ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Ｕ？，９Ｃｒｏａｔｉａｎ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ａｗ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２０１３）．
ＫａｙＨａｉｌｂｒｏｎｎｅｒ，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ｓｙｌｕｍ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０，ｐ．
３８５．
《都柏林条例 ＩＩＩ》第８－１５条规定了确定负责庇护审查国家的原则，包括家庭团聚、未成年人、持有签证或居留
许可等情形。

参见《都柏林条例 ＩＩＩ》第３条第１款、第１３条第１款。
ＩｒｉｓＧｏｌｄｎｅｒＬａｎｇ，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ｏｎＡｓｙｌｕｍ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Ｕ？，９Ｃｒｏａｔｉａｎ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ａｗ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１，１３（２０１３）．



张关系、损害庇护申请者个人权利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欧盟团结原则和一体化价

值。首先，欧盟成员国承受的寻求庇护者入境压力与影响各不相同，接收难民的负担亦不

相称。〔３８〕据欧盟委员会调查，２０１５年向德国和匈牙利提出庇护申请的人数最多，〔３９〕而位

于地中海的希腊、意大利和位于东欧的匈牙利这三个国家受难民与非法移民入境影响最

大。都柏林审查制度的实施进一步将寻求庇护者挤压至首次入境或首次提出申请的国

家，并最大限度地限制其迁移范围。这不仅无助于有效解决成员国在难民危机中“分担

责任”和难民安置问题，反而成为一些成员国推诿责任、将已经迁移至本国境内的个人

“推回”其首次入境并提出庇护申请国家的“法定”理由。〔４０〕有学者就批评到，适用庇护审

查规则的后果是转嫁责任而非分担责任。〔４１〕欧盟机构也认为，庇护审查规则成本高昂而

低效，并导致欧盟南部和东部边界的成员国承受不相称压力。〔４２〕其次，由特定国家承担审

查责任须建立在各成员国能够对庇护者基本权利进行充分、一致保护的相互信任的基础

之上，否则将导致对寻求庇护者的不公平。实践中，由于接收能力不足、经济条件所限、法

律制度缺陷等原因，不公平庇护待遇、不充足法律救济、不适当拘留等现象在一些过多承

担难民入境压力的国家时有发生。〔４３〕

近年来，欧盟庇护审查制度开始力求行政管理效率与保护个人权利之间关系的平衡。

经修订的《都柏林条例 ＩＩＩ》增加了保护个人权利的规定：当负责审查的国家存在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待遇的风险时，禁止其他国家将庇护申请者“推回”该国。〔４４〕同时，司法机构也不

断审查和纠正成员国实施都柏林审查规则时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问题。例如，２０１１年欧

洲人权法院对“阿富汗公民诉比利时与希腊案”作出裁决，将寻求庇护者定义为具有特别

脆弱性、需要得到特别保护的群体，〔４５〕强调成员国有义务不将其“推回”存在酷刑风险的

国家；若将寻求庇护者遣返至“首次申请国家”，须确保该国的庇护程序能够充分保障其

免受不人道的待遇。〔４６〕但随着难民势态在欧洲的蔓延，司法机构却在保护难民个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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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ｏｆＥＵ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２６Ｈａｒｖａｒ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１７，２１７（２０１３）．
向德国提出庇护申请的人数始终处于高位。２０１５年第２季度和第３季度分别为８０３９５人和１０８３０５人。２０１５年
第２季度向匈牙利提出庇护申请的人数为 ３２６５７人，到第 ３季度则激增到 １０８０８５人。参见 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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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ｍ＋ｓｅｅｋｅｒｓ．
ＡｎｄｒｄＮｏｌｌｋａｅｍｐ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ｙｌｕｍＰｏｌｉｃｙ：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ｈａｒｅｄ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１０７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６１，３６２（２０１３）．
ＬｉｌｌｉａｎＭ．Ｌａｎｇｆｏｒ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ＥｕｒｏＣｒｉｓｉｓ：Ｒｉｇｈｔｓ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ｙｌ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Ｕｎ
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ｏｆＥＵ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２６Ｈａｒｖａｒ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１７，２２３（２０１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Ｃ），Ａｎｎｅｘｔｏ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ｕｂｌ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ＯＭ（２００７）２９９ｆｉｎａｌ，ｐ４７．
ＬｉｌｌｉａｎＭ．Ｌａｎｇｆｏｒ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ＥｕｒｏＣｒｉｓｉｓ：Ｒｉｇｈｔｓ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ｙｌ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Ｕｎ
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ｏｆＥＵ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２６Ｈａｒｖａｒ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１７，２２７（２０１３）．
参见《都柏林条例 ＩＩＩ》第３条第２款。
Ｍ．Ｓ．Ｓ．ｖ．ＢｅｌｇｉｕｍａｎｄＧｒｅｅｃ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３０６９６／０９，ＥＣＨＲ２０１１，ｐａｒａ．２５１．
该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裁定，由于希腊拘留中心严重超员、缺乏医疗、通风条件以及存在警卫人员的暴力和种族

主义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３条的禁止酷刑的行为，比利时根据 “首次到达国家”的审查原则将难民遣返至
希腊的做法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参见 Ｍ．Ｓ．Ｓ．ｖ．ＢｅｌｇｉｕｍａｎｄＧｒｅｅｃ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３０６９６／０９，ＥＣＨＲ２０１１，
ｐａｒａｓ．１６１－１６６，３４２，３６０。



与尊重成员国移民管理自由裁量权之间产生了摇摆。２０１５年 ９月，欧洲人权法院对“叙

利亚公民诉瑞士案”作出最终裁决。申诉人主张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８条“家庭权利”

之规定享有与定居瑞士的姐姐团聚的权利，瑞士政府将其遣返至首次提出庇护申请的意

大利的做法违反公约第８条。欧洲人权法院则认为，《欧洲人权公约》第 ８条中的“家庭

权利”和都柏林审查制度中的“家庭成员”概念均不包括成年兄弟姐妹的团聚，一国是否

基于此种情形赋予庇护者入境、居留权利或难民地位，属于国家的自由裁量权，并由此拒

绝了申诉人的请求。〔４７〕可见，不仅现行庇护审查制度无法顾及成员国现实情况，确保成员

国遵循寻求庇护者个人权利保护的共同程序和标准，甚至司法机构也陷入了维持成员国

相互信任和团结与承担保护寻求庇护者个人权利之国际义务的两难。〔４８〕

总体而言，欧盟共同庇护制度结构和立法配置的缺陷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现行

欧盟共同庇护体系缺乏与难民来源国之间协作的外部机制；其二，庇护制度未能确保成员

国在相互信任基础上遵守对寻求庇护者权利保护的共同标准；其三，追求行政效率的庇护

审查制度不利于解决欧盟成员国接收与安置难民的责任分担问题。特别是，庇护审查机

制始终未能处理好实施行政管理权与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关系，不仅对欧盟所奉行的人

权保护共同价值构成威胁，也从根本上与团结原则相背离。

尽管欧盟共同庇护法律制度于２０１３年刚刚完成调整，但面对当前难民情势带来的挑

战，进一步的改革势在必行。欧盟亦已将庇护制度改革列入 ２０１６年工作重点。毋庸置

疑，团结原则和责任分担原则始终是欧盟解决难民危机、推行共同庇护制度改革的首要原

则，但如何平衡效率与责任分担的关系则是难点所在。

（二）外部边界管控制度的滞后性

欧盟外部边界管控制度的立法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创设欧盟统一的边界

机构与边界检查制度为标志，即２００４年成立欧盟边境管理局（ＦＲＯＮＴＥＸ），推动和促进成

员国在管理外部边界上的合作与协调；２００６年颁布《申根边界准则条例》，制定个人穿越

欧盟边界的共同检查制度。第二阶段以２０１３年建立欧盟边界监测系统为标志，旨在提高

防止和打击欧盟外部边界上的非法入境以及人口走私与贩卖等跨国有组织犯罪行为的力

度。〔４９〕欧盟取消了内部边界，外来移民一旦越过外部边界即可享有一定期限的内部自由

迁移权利，由此极易在整个欧盟区域内引发“连带安全”问题。〔５０〕欧盟外部边界管控机制

只有朝着标准一致、行动一致的一体化方向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外来人员迁移活动对

整体区域的秩序和安全可能带来的威胁。〔５１〕

实践中，欧盟与成员国在外部边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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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外部边界检查的执行机制碎片化

欧盟第５６２／２００６号《申根边界准则条例》、第 ８１０／２００９号《签证准则条例》以及第

１９８７／２００６号《申根信息系统条例》和第７６７／２００８号《签证信息系统条例》，将个人穿越外

部边界的检查措施、证明身份的旅行证件要求、个人信息管理等规则有机结合，适用欧盟

共同标准，在法律渊源上呈现一体化特质。

《申根边界准则条例》规定，第三国公民进出欧盟外部边界适用“全面检查”（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ｃｈｅｃｋｓ）的统一规则。但是，该条例却没有为全面检查规则的实施设立欧盟一级的统一机

构，而是规定由各成员国的边防人员具体执行第三国公民出入境检查的任务。由于缺乏

边界检查的统一执行机制，实践中各成员国外部边界管理大相径庭：有些成员国因制度不

健全、边防人员执法能力不到位而成为移民通过非法渠道进入欧盟的跳板；有些成员国则

制定和执行更加严格的检查标准，尽可能严控和抵制外来移民入境。对检查标准参差不

齐的执行状况会引导外来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向“边界检查漏洞”国家或地区聚集，在一

定程度上加剧欧盟局部移民入境形势的复杂性。《申根边界准则条例》还规定，享有内部

自由迁移权的欧盟公民穿越外部边界时，适用最低限度（ｍｉｎｉｍｕｍｃｈｅｃｋｓ）检查标准。这

种检查并不针对每一位穿越外部边界的欧盟公民，而是有选择性的，取决于各国边防人员

的自由裁量，故而被称为“非系统性”（ｎ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检查。〔５２〕而欧盟内部与外部整体安

全问题对欧盟公民出入外部边界的非系统性检查制度提出了挑战。当前威胁欧洲的恐怖

行为不仅来源于第三国公民，欧盟公民亦卷入其中。据欧盟委员会统计，大约已有 ５０００

名欧盟公民前往叙利亚等冲突地区，其中大部分加入了 ＩＳＩＳ恐怖组织。〔５３〕有鉴于此，欧盟

委员会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提出将对所有欧盟公民进出外部边界进行系统性身份检查的立法

修订建议。

２．欧盟边界管理机构职权的非独立性

就性质而言，欧盟边境管理局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执行边界管理职责的机构，而是边界

管理的协调机构。其基本目标包括为加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而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行

动，尤其是协调成员国进行边界联合巡逻行动；从成员国处收集数据进行风险分析；作为

欧盟层面的统一机构负责制定欧盟边界巡逻标准并协助实施；通过对各成员国边防人员

开展培训，从人权保护、文化多样性认识、安全、公平、廉洁等各个层面实现成员国边界管

理的互通性（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并体现欧盟共同价值。〔５４〕

若要有效实现上述目标，欧盟边境管理局的难题是如何在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明确

机构权限范畴，真正展现作为欧盟一级机构的独立性。从实践运作来看，成员国出于国家

主权考量，并不愿意将外部边界的管理职权让渡于欧盟边境管理局。而设立边境管理局

·３７１·

解析欧盟移民法：历史演进、现实困境与发展趋势

〔５２〕

〔５３〕

〔５４〕

依据非系统性检查原则，边防人员可以（而非必须）使用信息数据库审查欧盟公民是否对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

构成威胁。参见《申根边界准则条例》第７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ｏ
５６２／２００６（ＥＣ）ａｓｒｅｇａｒｄｓｔｈ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ｅｃｋ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ｔ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ｂｏｒｄｅｒｓ，２０１５／０３０７
（ＣＯＤ），ｐ．２．
ＬｉｌｌｉａｎＭ．Ｌａｎｇｆｏｒ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ＥｕｒｏＣｒｉｓｉｓ：Ｒｉｇｈｔｓ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ｙｌ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Ｕｎ
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ｏｆＥＵ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２６Ｈａｒｖａｒ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１７，２５５（２０１３）．



的欧盟立法率先维护的也是成员国边界管理主导权。依据欧盟第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号《建立欧

盟外部边界管理机构条例》第３条第１款，边境管理局得在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发起联合

行动的倡议。这意味着边境管理局不具有强制成员国参与边界管理联合行动的强制力。

第１０条规定，边境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行政职能时，应适用成员国国内法律。可见，

无论是成员国联合行动还是工作人员执法行动，欧盟边境管理局的职责权限都要么受制

于成员国的主观意愿，要么为客观法律规范所约束，其本质是成员国权限优先于欧盟权

限。〔５５〕但事实上，如果不能将欧盟边境管理局的职责权限维持在欧盟一级并保持其独立

性，就会因成员国之间责任的相互推诿而使其难以切实充分地发挥协调职能。

３．边界监测系统的实施效果未达预期

外部边界上防范非法入境以及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行为须依赖综合性措施。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欧盟通过了《建立欧洲边界监测系统条例》，〔５６〕旨在为成员国与欧盟边境管理局更

紧密合作提供一体化的平台，也可让欧盟成员国实时分享有关欧盟外部边界情况的图像

和数据等信息，更好地监测和防范穿越欧盟外部边界的非法移民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行

为，进而改善欧盟陆地和海上边界的管理。

作为一种新型边界管理手段，一方面，欧洲边界监测系统所具有的电脑化、规范化和

虚拟化特点为欧盟边界管理科技与技术层面带来革新与提升，受到广泛认可。截至 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全部成员国均已启用该系统。另一方面，２０１５年以来欧盟海岸边界上因沉船导

致难民死亡的悲剧仍然屡屡发生，说明系统的启用远未达到保护与拯救边界移民和难民

生命的预期效果。究其缘由在于，监测系统立法中并未明确要求成员国就预防与营救失

事难民采取积极措施和提出具体方案，因此救助海岸边界上的难民人身安全仍取决于涉

事成员国的意愿和行动，而非完全依赖于监测系统的运作。

保障外部边界安全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无疑增加了欧盟与成员国在外部边界检查

和监测领域进行密切合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从发展趋势来看，只要欧盟仍然一如既往

地维护和坚守内部自由的申根边界体系，那么进一步加深一体化程度以及协调成员国一

致行动就将是欧盟边界管控制度的努力方向。欧盟亦准备推行管理外部边界的综合性措

施，包括修订共同边界检查制度、改善欧盟边界监测系统、强化边境管理局职能等；在欧盟

统一机构建设方面，考虑将欧盟边境管理局改建为欧洲边界与海岸警卫机构，并启动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专门机制。〔５７〕

（三）第三国公民的身份认同与融合面临挑战

如果说庇护制度与边界管控制度是调整第三国公民在欧盟外部边界上的权利，那么

第三国公民入境后的权利与社会融合问题则属于外部移民法组成部分的 “移民政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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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范畴。移民政策要求欧盟在各个阶段确保合法居留在成员国内的第三国公民享有公平

待遇，并促进其在合法居留国的融合。〔５８〕

欧盟公民身份的产生与发展是欧盟内部市场相互依存模式的充分表达，〔５９〕旨在消除

欧盟机构与其民众之间的鸿沟，明确欧盟公民权利的政治“归属感”。〔６０〕 《欧盟条约》第 ７
条强调，欧盟应遵循公民平等原则，并保障其公民受到欧盟各机构的同等重视。因而，欧

盟公民身份具有排他性，与欧盟外部移民制度的规范对象———第三国公民———之间划定

了清晰界限。这种人为的社会分类在强化欧洲人认同意识的同时，却为第三国公民打上

“外来者”的标签，以排斥不具有欧盟公民身份的第三国公民作为代价。〔６１〕而欧盟公民身

份的认同感愈深入，给第三国公民造成的离心力就愈强大，两者处于相悖的发展轨迹。这

种对立与排斥影响了欧盟外部移民法的经济与社会引导功能的发挥，制约了作为第三国

公民的移民个人经济利益的满足和社会权利的表达。〔６２〕

首先，与欧盟公民不同，进入欧盟的第三国公民并不享有当然的迁移权和合法居留

权，其权利取决于欧盟立法所赋予的第三国公民的相应地位。〔６３〕从欧盟已经颁行的次级

立法来看，第三国公民的地位被严格限定为几种有限的类型，包括家庭团聚人员、取得长

期居留身份人员、留学生、研究人员以及高级技术人员（即欧盟蓝卡制度）等。这意味着，

不属于上述类型条件的第三国公民，尤其是无就业能力者、低技能工人等脆弱群体，因无

法享有在欧盟内部迁移和居留的基本权利以及从事合法就业或其他经济活动，将被排斥

在社会边缘。其次，在现行欧盟法律框架下，第三国公民即使获得合法居留地位，其经济

权利也并不受欧盟一级的调整与保护，〔６４〕在成员国内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等权利仍然由各

国的国内立法予以规范。实践中，各成员国普遍对欧盟公民与第三国公民采取不同标准，

而第三国公民的经济权利与待遇或低于欧盟公民或受到一定限制，加深了两者之间的矛

盾。〔６５〕基于身份产生的差别待遇往往使得第三国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居于

劣势地位，不仅造成欧盟外来移民社会融合的困难，带来文化和价值冲突，甚至扩展影响

到已经获得欧盟公民身份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成为激化欧盟成员国相互之间以及各国

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矛盾的长期隐患。

如果缺乏协调移民与国家关系的融合性、适应性的有效措施，人员跨国迁移将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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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国家安全等各方面带来消极影响。〔６６〕努力消弭外来移民与欧盟公民

的身份差异，完善以权利保障为导向的移民融合政策，对于欧盟而言势在必行。对此有学

者指出，移民融合政策必须对促进融合的各种要素加以通盘考虑和有效使用，以系统方式

全面、连贯地进行配置与运作。其中，移民地位及其权利是融合的基础，语言、文化以及其

他社会资本是融合的推动力和联结因素，住房、教育、福利等待遇则可作为检验融合性的

标尺。〔６７〕

五　结　论

欧盟移民法的历史演进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如影随形，在此过程中，欧盟共同利益与成

员国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制约着欧盟移民法一体化结构的建构和一体化功能的发挥。随

着欧洲移民与难民危机的爆发，欧盟一体化职权与成员国国家主权在移民领域的冲突趋

于复杂。尽管欧盟不断加大国家间合作与政策协调，但收效甚微。移民与难民的棘手困

境，对欧盟移民法何去何从提出了挑战。面对此种境况，欧盟也正在努力探寻移民与难民

危机的综合性、根本性解决路径。笔者认为，应当以情势紧迫性、制度建设和运行效果等

因素为切入点，从短期、中期与长期三个层面审视和思考欧盟移民法的发展趋势及其面临

的挑战。

短期而言，欧盟亟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迅速采取果断行动：位于地中海地区成员国的海

上移民人身安全救援工作刻不容缓；伴随入境移民数量不断增加，成员国当地的难民接收

与处理能力已经捉襟见肘，亟待责任分担；各成员国面临对入境移民进行安置和融合的紧

迫性；与移民来源国开展合作、提供必要帮助以期从源头遏制外来移民入境；对欧盟周边

的难民收容国（如土耳其、约旦等国）施以援手缓解压力。针对这些问题，提供资金支持

和财政援助虽不是唯一但却是最有效的手段。为此，欧盟不仅设立了系统性的基金援助

机制，还推行单独的资金补助计划，〔６８〕确保资金投入与使用的灵活性与精准性，取得了一

定成效。例如，２０１４年４月欧盟新设了“庇护、移民和融合基金”（ＡＭＩＦ），〔６９〕全方位涵盖
所有外部移民领域，更加有针对性地推动外部迁移活动的有效管理。据此，自 ２０１４年至
２０２０年，欧盟将投放总计 ３０．１３７亿欧元，以期实现四项目标：其一，在庇护领域，加强和
发展欧洲共同庇护制度，确保欧盟在该领域立法的有效和一致适用；其二，在合法移民与

融合领域，在符合欧盟成员国劳动力就业政策的基础上，支持合法移民，促进非欧盟公民

的融合；其三，推动公平有效的移民遣返和重返制度，打击非正规移民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行为；其四，促进团结，帮助受移民和难民影响较大的国家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６７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联合国大会决议：《保护移徙者》，Ａ／ＲＥＳ／６９／１６７，第２页。
ＡｌｉｓｏｎＳｔｒａｎｇ＆ＡｌａｓｔａｉｒＡｇｅｒ，Ｒｅｆｕｇｅ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Ａｇｅｎｄａｓ，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ｆｕｇｅ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８９，６０３（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日，欧盟与土耳其就如何合作解决难民危机达成协议，向后者提供 ３０亿欧元的难民拨款补助。
参见“欧盟和土耳其达成解决难民危机‘九点协议’”，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６－０３／１９／ｃ＿
１１１８３８１７７７．ｈｔ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Ｎｏ５１６／２０１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Ａｓｙｌｕ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ｄ，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Ｕｎｉｏｎ，２０１４／Ｌ／１５０／１６８．



中期而言，战略目标是加强移民领域的统一机构建设，并对移民法进行结构性调整。

欧盟移民法发展的总体格局仍然以坚持一体化路线为主导，致力于弥合内部与外部移民

制度之间的一体化程度落差。在难民与庇护领域，欧盟亟待通过巩固和发展团结原则和

责任分担原则，重塑欧盟共同庇护制度，进一步优化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促进各成员国

在难民接收、遣返、安置与融合、人权保障等方面的合作。在外部边界管控领域，欧盟应加

强政策和法律规则的共同性及执行机制的一致性，调整和改善欧盟边境管理局的权限分

配机制，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边界监测系统，最终实现欧洲智能边界（ｓｍａｒｔｂｏｒｄｅｒｓ）的倡议
目标。在移民融合方面，欧盟应当着力推进扩大第三国公民合法居留地位范畴的立法工

作，并强化以权利保障为基础的宽容和相互尊重的移民认同与融合政策。

长期而言，笔者认为，欧盟移民法的前景不容乐观。欧盟移民法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与

个人跨国迁移活动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欧盟立法者建设统一内部市场并推动欧洲经济、

社会及政治一体化纵深发展的价值期望与追求。受人员跨国迁移活动自身复杂性与多样

性的影响，欧盟一体化共性治理与成员国多元需求之间蕴含着矛盾与张力，欧盟移民法价

值目标也往往以尖锐的冲突与对立范式呈现出来，譬如“内部自由”与“外部安全”、外来

移民的“排斥”与“包容”、外部边界的“开放”与“严控”、政策效率与个人公平等。博登海

默指出，在价值及其冲突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是一项法律制度真正成功的标志。〔７０〕因

此，欧盟亟需对冲突的价值目标进行权衡与抉择，并配置检测与判定共同规则合理性和有

效性的标准，以力求用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满足。〔７１〕这对于拥有 ２８个成员国的欧盟而言，
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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